附件1

第16届亚运会大客车运输服务招标项目

采购评审专家推荐相关要求

一、专家推荐条件

参考《广州市政府采购咨询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穗财采〔2002〕240号）的相关规定，评审专家应满足如下条件：

（一）遵纪守法、办事公正、廉洁自律；

（二）从事交通运输服务领域工作满八年，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具有国家级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及各类大型活动交通运输服务组织经验的专业人士优先考虑）；

（三）熟悉并能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的有关法律、法规，具有与政府采购项目有关的实践经验；

（四）身体健康，能适应本招标项目评审工作需要；

（五）年龄一般在60岁以下。

二、专家的权利及义务

（一）专家享有的权利

1.对政府采购制度及相关情况的知情权；

2.对供应商所供货物、人员和服务质量的评审权；

3.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的表决权；

4.按规定获得相应的评审劳务报酬；

5.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评审专家应当履行的义务

1.为政府采购工作提供真实、可靠的评审意见；

2.严格遵守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纪律，不得向外界泄露评审情况（不包括本条第四款内容）；

3.发现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不正当竞争或恶意串通等违规行为，应及时向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的组织者或财政部门报告并加以制止；

4.解答有关方面对政府采购评审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咨询或质疑；

5.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专家推荐范围 

（一）交通运输企事业单位：单位副职或以上人员。

（二）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副会长或以上人员。

